
证券简称

:

兴业银行 证券代码

:601166

编号

:

临

2012-1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方案获中国银监会

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收到

《

中国银监会关于

兴业银行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及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

》（

银监复

〔

2012

〕

326

号

），

原则同意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

，

非公开发行

A

股数量不超过

1,915,

146,700

股

。

根据批复的方案

，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

资认购

116,434,400

股

、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认购

632,000,

000

股

、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认购

632,000,000

股

，

以上三

家公司系委托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

中国烟草总公司拟出资

认购

409,025,000

股

；

上海正阳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拟出资认购

125,687,300

股

。

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

继续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

构办理其他申请手续

。

特此公告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0436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2012-028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为避免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

特申请

本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停牌一天

，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上述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复

牌

。

特此公告

。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６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暨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北京

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江林先生主持

，

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到董事

９

名

。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列

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所做决议

合法有效

。

经审议

，

全体与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

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

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

，

增强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巨石集团

”）

的竞争

能力

，

同意巨石集团收购

Ａｓｓｕｒｅ Ｇｌｏｒ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港石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港石控股

”）

持有

的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桐乡金石

”）

７５％

股权

，

并同意巨石集团与港石控股就本次收

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相关交易文件

。

本次巨石集团收购桐乡金石

７５％

股权的价格以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作为参照依据

，

由转让双方本

着自愿

、

平等

、

公允的原则协商后确定为人民币

３２

，

７６７．５３

万元

。

因收益法评估结果反映了企业整体价值的预期收益

，

是与企业收益相关的全部资产形成的收益

（

包

括账面资产

、

企业现有的生产工艺和客户关系

、

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的贡献等

），

更能准确揭示评

估时点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果

。

鉴于港石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Ｐｅａｒ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珍成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珍成国际

”）

的实际控制人

，

公司董事张毓强同时兼任桐乡金石的董事职

务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的相关规定

，

本

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

因公司董事张毓强在桐乡金石担任董事职务

，

公司董事周森林为关联自然人

，

张毓强

、

周森林作为关

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

由其他

７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

本议案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届时公司股东珍成国际

、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振

石集团

”）

应回避表决

。

与本议案相关的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号

《

关于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和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签署相

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

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

，

增强公司和巨石集团的竞争能力

，

同意巨石集团收购港石控股持有的桐乡磊

石微粉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桐乡磊石

”）

７５％

股权

，

并同意巨石集团与港石控股就本次收购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及其他相关交易文件

。

本次巨石集团收购桐乡磊石

７５％

股权的价格以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作为参考依据

，

由转让双方本

着自愿

、

平等

、

公允的原则协商后确定为人民币

４１

，

８７９．６８５

万元

。

因收益法评估结果反映了企业整体价值的预期收益

，

是与企业收益相关的全部资产形成的收益

（

包

括账面资产

、

企业现有的生产工艺和客户关系

、

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的贡献等

），

更能准确揭示评

估时点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果

。

鉴于港石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珍成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

公司董事

张毓强同时兼任桐乡磊石的董事职务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

因公司董事张毓强在桐乡磊石担任董事职务

，

公司董事周森林为关联自然人

，

张毓强

、

周森林作为关

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

由其他

７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

本议案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届时公司股东珍成国际

、

振石集团应回避表决

。

与本议案相关的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号

《

关于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和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拟收购的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

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与振石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鉴于振石集团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法人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的相关规定

，

巨石集团收购桐乡金石与桐乡磊石

７５％

股权完成后

，

桐乡

金石

、

桐乡磊石作为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

，

与振石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的日常交易将构成公司的日常关

联交易

。

具体如下

：

１

、

桐乡磊石与浙江松阳明石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松阳明石

”）

之间的叶腊石矿石交易

桐乡磊石与振石集团控股子公司松阳明石一直存在供货关系

，

桐乡磊石向松阳明石采购部分叶腊石

矿石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桐乡磊石作为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

，

与松阳明石间的交易行为将构成公司的关联

交易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

，

桐乡磊石向松阳明石采购叶腊石矿石的金额为

１

，

１９３．０９

万元

，

采购价格参考市场价

格及桐乡磊石向其他同品位矿山采购价格确定

。

２

、

桐乡磊石与振石集团浙江宇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宇石物流

”）

之间的物流运输交易

桐乡磊石与振石集团控股子公司宇石物流一直存在物流运输交易

，

桐乡磊石委托宇石物流运输其生

产的叶腊石粉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桐乡磊石作为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

，

与宇石物流间的交易行为将构成公

司的关联交易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

，

桐乡磊石向宇石物流支付的运输费为

５５２．９６

万元

，

交易价格参考市场运输价格确

定

。

３

、

桐乡金石租赁振石集团的房屋及土地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桐乡金石与振石集团签署

《

房屋及土地租赁协议

》，

振石集团将位于桐乡市经济开

发区

１３

号的

６

，

６９３．３１

平方米土地及该宗土地上的共计建筑面积为

５

，

７７５

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桐乡金石

使用

。

双方约定

，

在振石集团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之前

，

振石集团将该房屋及土地无偿租赁给桐乡金石

使用

；

在振石集团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之后

，

振石集团将按照

７３

万元

／

年的价格将该等房屋及土地租

赁给桐乡金石使用

；

租赁期限为

３

年

，

租赁期限届满后可以续租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桐乡金石作为公司实

际控制的企业

，

与振石集团的房屋及土地租赁行为将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公司董事张毓强

、

周森林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

由其他

７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

本议案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８

亿元的议案

》；

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８

亿元人民币

，

使其注册资本由

１９７

，

１７６

万元增加至

２７７

，

１７６

万元

，

以改善巨石集团的资产负债结构

，

满足巨石集团经营发展的需求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发展规划的议案

》；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事宜如下

：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３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４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５

、

现场会议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公司会议室

６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７

、

投票规则

：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不能

重复投票

。

若同一股份出现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８

、

会议的提示性公告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

交易文件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

件的议案

》；

３

、

审议

《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８

亿元的议案

》。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表决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

。

（

四

）

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

登记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本公司证券部

３

、

登记手续

：

（

１

）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

、

持股凭证

；

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

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

；

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

、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

２

）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６６０

联系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９５５

邮编

：

１００１４２

联系人

：

肖楠

（

五

）

参与网络投票的程序事项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２

、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

。

本议案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

特此公告

。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并按照下列指示对相关议案行使表决权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议案一

《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

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

（

珍成国际和振石集团回避表决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议案二

《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

（

珍成国际和振石集团回避表决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议案三

《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８

亿元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如委托人未作具体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委托人持有股份

：

受委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

可以通过该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期间

，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操作

。

二

、

投票代码

：

７３８１７６

；

投票简称

：

玻纤投票

三

、

具体程序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

以

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９９．００

元

议案一

《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

（

珍成国际和振石集团回避表决

）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

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

（

珍成国际和振石集团回避表决

）

２．００

元

议案三

《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８

亿元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３

、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

、

投票注意事项

１

、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

，

均有权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但同

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２

，

采用网络投票的

，

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

，

不要重复投票

。

４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６

� � � �证券简称：中国玻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和桐乡

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玻纤

”

或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巨石集团

”）

拟以现金方式收购

Ａｓｓｕｒｅ Ｇｌｏｒ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下简称

“

港石控股

”）

持有的桐乡金石贵

金属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桐乡金石

”）

７５％

的股权及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桐乡磊石

”）

７５％

的

股权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港石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Ｐｅａｒ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珍

成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珍成国际

”）

的实际控制人

；

公司董事张毓强先生同时兼任桐乡金石及桐乡磊

石的董事职务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的

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的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７４

，

６４７．２１５

万元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

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的规定

，

具有从事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

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分别就本次交易标的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和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的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

，

认为本次收购有利于减少公司关联交易

、

增强公司独立性

，

是进一步做强做大核心

业务的战略需要

，

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对上游资源和主要加工设备的控制力

，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公

司在玻璃纤维行业的地位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定价参考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

所反映的资产评估值

，

遵循了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交易定价公允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本次交

易依法

、

合规

、

有效

，

可以减少公司关联交易

；

转让价格参考评估结果确定

，

定价客观公允

；

本次交易为交

易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

，

体现了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本次交易程序合法合规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本次交易

。

●

关联人回避事宜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进行表决时

，

关联董事张毓强

、

周森林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

。

●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在减少关联交易的同时

，

加强公司对上游原材料叶腊石矿粉和主要加工设备铂铑合

金漏板的控制

，

提升了自有矿粉资源和主要加工设备的保障程度

，

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优势和独立

性

，

促进公司长期

、

持续

、

稳定发展

。

因此

，

本次交易符合股东的利益

，

尤其对于推动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以及桐乡金石

、

桐乡磊石主管商务部门的批准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港石控股持有的桐乡金石

７５％

的股权及桐乡磊石

７５％

的股权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巨石集团与港石控股签署

《

关于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

议

》

和

《

关于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

以下简称

“《

股权转让协议

》”），

就巨石集团收购桐

乡金石和桐乡磊石股权事项进行了约定

。

鉴于港石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珍成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

根据

《

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

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

和

《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

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

公司董事张毓强先生同

时兼任桐乡金石及桐乡磊石的董事职务

，

公司董事周森林先生为关联自然人

，

因此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议

案时

，

张毓强先生和周森林先生回避了对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

，

其余七名非关联董事

（

包括独立董事

）

一

致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

本次收购桐乡金石

７５％

股权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３２

，

７６７．５３

万元

，

收购桐乡磊石

７５％

股权的交易金

额为人民币

４１

，

８７９．６８５

万元

。

由于交易对方同为港石控股

，

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计算本次交易总额为人

民币

７４

，

６４７．２１５

万元

，

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

以上

，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珍成国际和振石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振石集团

”）

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桐乡金石

、

桐乡磊石主管商务部门的批准

。

二

、

关联人介绍

（

一

）

关联方基本情况

港石控股的英文名称为

Ａｓｓｕｒｅ Ｇｌｏｒ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系依照英属处女

岛相关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为

５０

，

０００

美元

，

注册地为英属处女岛

，

法定代表人为王顺龙

（

国籍

：

中国香港

，

职务

：

执行董事

），

经营范围为对外投资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港石控股

（

母公司

）

的

总资产为

１９３

万美元

，

净资产为

１９２．９

万美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０

万美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截至公告日

，

港石控股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

Ｈｏｎ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ｄ ＩＩＩ

，

Ｌ．Ｐ．

为投资基金

，

系一家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的获豁免有限合伙企业

，

联想

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明有限公司

（

根据香港法律注册成立

）

为单一最大的基金持有人

，

持有基金

约

３４．４８％

的权益

。

（

二

）

关联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港石控股的实际控制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同时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珍成国际的实际控制

人

，

公司董事张毓强先生同时兼任桐乡金石及桐乡磊石的董事职务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的相关规定

，

港石控股构成公司的关联人

，

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一

）

桐乡金石的基本情况

１

、

基本情况

桐乡金石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８

日成立

，

住所为桐乡经济开发区

，

法定代表人为张毓强

，

注册资本

６０．４６

万

美元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玻纤专用铂铑设备

（

国家限制和禁止经营的除外

），

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桐乡金石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美元

）

出资比例

港石控股

４５．３４５ ７５．００％

双星有限公司

１５．１１５ ２５．００％

合 计

６０．４６ １００．００％

双星有限公司

（

Ｈｏｐｅ Ｐｌｕ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已出具

《

同意函

》，

同意放弃对本次拟转让的桐乡金石

７５％

股权的

优先受让权

。

根据港石控股与巨石集团签署的关于桐乡金石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港石控股持有的桐乡金石

７５％

股

权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查封

、

冻结

等司法措施

。

２

、

业务情况

桐乡金石主要生产

、

销售制造玻纤纱所用的专用铂铑设备

，

同时

，

桐乡金石回收废旧金属漏板和池窑

托砖

，

提炼

、

回收其中的铂铑合金

。

３

、

财务状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京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１０７

号

《

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桐乡金石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４２

，

８０１

，

３５１．６０

负债总额

６２

，

６５６

，

２３５．３３

所有者权益

１８０

，

１４５

，

１１６．２７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６

，

１４１

，

１７６．０３

营业利润

４６

，

４８０

，

３０５．３５

利润总额

４６

，

４７７

，

５２５．５１

净利润

３４

，

８５３

，

３８５．８２

（

二

）

桐乡磊石的基本情况

１

、

基本情况

桐乡磊石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５

日

，

住所为桐乡市石门镇工业区

，

法定代表人为张毓强

，

注册资本为

２８９．２

万美元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经营范围为其他非金属矿产品深加工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经营

期限自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５

日至

２０５４

年

４

月

４

日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桐乡磊石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美元

）

出资比例

港石控股

２１６．９０ ７５．００％

双星有限公司

７２．３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２８９．２０ １００．００％

双星有限公司已出具

《

同意函

》，

同意放弃对本次拟转让的桐乡磊石

７５％

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

根据港石控股与巨石集团签署的关于桐乡磊石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港石控股持有的桐乡磊石

７５％

股

权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查封

、

冻结

等司法措施

。

２

、

业务情况

桐乡磊石的经营范围为其他非金属矿产品的深加工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主要经营叶腊石粉的生产和

销售

。

主要产品为叶腊石高铝粉和低铝粉

，

产品全部供应巨石集团桐乡生产基地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桐乡磊石

生产的叶腊石粉全部销售予巨石集团和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

。

３

、

财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京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１２７

号

《

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桐乡磊石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２３

，

１８７

，

２３０．９２

负债总额

１９５

，

４９１

，

９８３．２５

所有者权益

２２７

，

６９５

，

２４７．６７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２８

，

１０２

，

４２７．５４

营业利润

６９

，

０３０

，

３９６．６６

利润总额

６９

，

２３７

，

９０３．０１

净利润

５１

，

９０７

，

８１５．６５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一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

交易双方

转让方

：

Ａｓｓｕｒｅ Ｇｌｏｒ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受让方

：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２

、

交易标的

桐乡金石

７５％

股权和桐乡磊石

７５％

股权

。

３

、

交易定价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ＢＪＶ２００５Ｄ００１

号

《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

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桐乡金石采用收益

法评估的净资产评估结果为

４３

，

６９０．０４

万元

。

参考上述评估值

，

经港石控股与巨石集团协商

，

桐乡金石

７５％

的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

３２

，

７６７．５３

万元

。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ＢＪＶ２００５Ｄ００２

号

《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

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桐乡磊石采用收益法评估

的净资产评估结果为

５５

，

８３９．５８

万元

。

参考上述评估值

，

经港石控股与巨石集团协商

，

桐乡磊石

７５％

的股

权转让价格确定为

４１

，

８７９．６８５

万元

。

４

、

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

在关于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

，

巨石集团将以人民币向港石控

股指定的中国境内银行账户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总价款的

１０％

，

作为巨石集团履行本协议的保证金

。

在本次股权转让获得商务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等有权部门批准后

５

个工作日内

，

港石控股将保证金

（

包

括本金及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

退还给巨石集团

。

巨石集团将于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的全部先决条件满足后

１

个月内

，

向港石控股付清扣除其应纳所

得税额

、

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之关联债务人尚未偿还的关联方欠款后的全部股权转让款

。

５

、

期间损益

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自评估基准日至交接基准日期间实现的盈利或形成的亏损归本次股权转让后

的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

６

、

对于桐乡金石

、

桐乡磊石关联方欠款的保障措施

截至本次

《

股权转让协议

》

签署日

，

振石集团及其关联方

（

以下合称

“

关联债务人

”）

对桐乡金石

、

桐乡

磊石的欠款情况如下

：

（

１

）

桐乡金石的关联方欠款情况

欠款人 欠款本金

（

万元

）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１８５．００

振石集团华美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３

，

８７０．００

桐乡宏石贸易有限公司

１

，

５６０．００

合计

１４

，

６１５．００

（

２

）

桐乡磊石的关联方欠款情况

欠款人 欠款本金

（

万元

）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２１０．００

振石集团华美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

，

２４０．００

桐乡宏石贸易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合计

９

，

７５０．００

为了保障桐乡金石

、

桐乡磊石的权益不受损害

，

巨石集团和港石控股约定

，

对于桐乡金石

、

桐乡磊石

应收关联债务人的全部欠款本金及利息

，

港石控股将督促关联债务人在交接基准日之前全部清偿

；

如果

关联债务人未能在交接基准日之前清偿

，

则巨石集团将从应付港石控股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暂扣相等于未

偿还欠款金额的款项

，

并督促关联债务人最晚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之前全部清偿

；

如果关联债务人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之前仍未全部清偿

，

巨石集团则将上述暂扣的相等于未偿还欠款金额的款项扣留

，

并

不再向港石控股支付相等于未偿还欠款的股权转让价款

。

巨石集团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当天将扣留

的该等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给桐乡金石和

／

或桐乡磊石以作为清偿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关联债务人尚

未完全清偿的对桐乡金石和

／

或桐乡磊石全部欠款本金及利息之款项

。

７

、

盈利补偿承诺

本次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根据收益法评估结果确定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

》，

港石控股与巨石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签署了

《

盈利补偿协议

》。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ＢＪＶ２００５Ｄ００１

号

《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

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以收益法测算的桐乡金石对应的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预测净利润数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下同

）

分别为人民币

２

，

６８８．２１

万元

、

３

，

０１７．３５

万元和

２

，

９９１．７９

万元

；

根据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ＢＪＶ２００５Ｄ００２

号

《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桐乡

磊石微粉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以收益法测算的桐乡磊石对应的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人民币

４

，

８５９．４１

万元

、

４

，

５０７．６２

万元和

４

，

２７７．５０

万元

。

因此

，

桐乡金石和桐乡磊

石在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预测的合计净利润数分别为

７

，

５４７．６２

万元

、

７

，

５２４．９７

万元

、

７

，

２６９．２９

万

元

。

在补偿测算期间内

，

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在当年度超额实现的净利润部分可以累计到以后年度

，

但以

后年度超额实现的净利润不得累计追溯到以前年度

。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

，

若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在补偿测算期间的任一会计年度实际实现的合计净利

润数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未能达到上述预测的合计净利润数

，

则港石控股将按照以下约定向

巨石集团予以补偿

：

（

１

）

如果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在补偿测算期间内的某个会计年度实际实现的合计净利润数

（

包括上

一年度超额实现并累计到当年度的净利润数

）

小于对应年度预测的合计净利润数

，

则港石控股应当向桐

乡金石和桐乡磊石进行补偿

，

补偿金额为实际实现的合计净利润数与对应年度预测的合计净利润数的差

额

。

（

２

）

在补偿测算期间内的每一年度均应进行盈利补偿结算

。

如依据

《

盈利补偿协议

》

约定港石控股应

在某一年度向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进行补偿

，

则巨石集团在该年度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的审计报告出具

后

５

日内

，

以书面方式通知港石控股

，

港石控股应当在收到通知后

３０

日内

，

就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一次

性补偿

；

或者以经巨石集团股东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认可的其他方式补偿给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

。

公司认为

，

上述盈利补偿安排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有利于增强和完善拟收购

标的公司经营团队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

二

）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ＢＪＶ２００５Ｄ００１

号

《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

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桐乡金

石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１８

，

０１４．５１

万元

，

采用成本法评估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８

，

０１６．２９

万元

，

增值额为

１．７８

万元

，

增值率为

０．０１％

；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结果为

４３

，

６９０．０４

万元

，

增值额为

２５

，

６７５．５３

万元

，

增

值率为

１４２．５３％

。

因收益法评估结果反映了企业整体价值的预期收益

，

是与企业收益相关的全部资产形

成的收益

（

包括账面资产

、

企业现有的生产工艺和客户关系

、

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的贡献等

），

更能

准确揭示评估时点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因此资产评估报告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４３

，

６９０．０４

万

元作为桐乡金石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

。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ＢＪＶ２００５Ｄ００２

号

《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

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桐乡磊石净资

产的账面价值为

２２

，

７６９．５２

万元

，

采用成本法评估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３０

，

２１７．３０

万元

，

增值额为

７

，

４４７．７８

万元

，

增值率为

３２．７１％

；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结果为

５５

，

８３９．５８

万元

，

增值额为

３３

，

０７０．０６

万元

，

增值率

１４５．２４％

。

因收益法评估结果反映了企业整体价值的预期收益

，

是与企业收益相关的全部资产形

成的收益

（

包括账面资产

、

企业现有的生产工艺和客户关系

、

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的贡献等

），

更能

准确揭示评估时点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因此资产评估报告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５５

，

８３９．５８

万

元作为桐乡磊石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

。

在此基础上

，

交易双方确定以上述评估值作为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

。

五

、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

规划

、

完善公司产业链

，

以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产业

布局

。

本次交易目的如下

：

１

、

积极实施资源发展战略

，

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叶腊石是公司生产玻纤最主要的原料

，

桐乡磊石系全球最大的专业生产玻纤专用叶腊石粉的公司

，

拥有较为先进的工艺装备

、

较为完善的公司管理

，

以及大规模生产的能力

。

巨石集团收购桐乡磊石后

，

一

方面可保证降低叶腊石粉生产成本

、

保证品质

、

确保供货及时

；

另一方面

，

桐乡磊石可针对巨石集团的需

求

，

专业研发特殊规格的叶腊石粉品种

，

对巨石集团新产品的研发发挥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

也使巨石

集团有效掌控叶腊石资源

，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

铂金漏板是玻璃纤维生产的关键设备之一

。

目前

，

全球主要玻纤企业均采取自主设计

、

自主加工的方

式进行漏板的加工

。

巨石集团收购桐乡金石后

，

一方面可保证巨石集团在漏板设计方面的专有技术得以

充分发挥

，

另一方面可借助桐乡金石在漏板加工技术

、

规模

、

装备等方面的领先优势

，

为巨石集团玻纤产

品的连续生产提供保障

，

并形成原料

、

生产

、

装备的完整产业链

，

有利于巨石集团更全面地整体发展

。

２

、

减少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

，

巨石集团向桐乡磊石采购叶腊石粉

，

委托桐乡金石加工铂金漏板

，

由于桐乡磊石

、

桐乡

金石均为公司的关联方

，

上述交易均为关联交易

。

巨石集团收购桐乡磊石与桐乡金石后

，

将减少叶腊石粉

与铂金漏板方面的关联交易

，

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减少关联交易的要求

。

３

、

提高公司行业地位

，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桐乡金石

、

桐乡磊石利用其规模

、

技术

、

装备

、

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

在行业内领先于其他企业

，

并保持

了成本持续下降

、

经济效益持续上升的良好发展势头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在增加巨石集团效益和盈利能力

的同时

，

将使得巨石集团叶腊石原料的供应更加稳定

，

品质等得到更为有效地保障

，

并且使巨石集团全面

掌握漏板加工等关键设备的全套技术

，

将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和竞争力

，

提高公司应对市场变化

、

抵御风

险的能力

，

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

４

、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通过业务进一步整合

，

桐乡金石

、

桐乡磊石与巨石集团的业务关系将更加紧密

，

技

术创新空间更加拓宽

，

协同效应更加突出

，

进而将提高桐乡金石和桐乡磊石的盈利能力

，

也会为巨石集团

降低原料成本

、

提高漏板使用效率提供支持

，

进一步提升巨石集团的盈利能力

。

（

二

）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桐乡磊石

、

桐乡金石与巨石集团之间的叶腊石粉采购与铂金漏板加工行为将不

构成关联交易

，

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减少关联交易的要求

。

２

、

新增关联交易

（

１

）

经常性关联交易

鉴于振石集团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法人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的相关规定

，

巨石集团收购桐乡金石

、

桐乡磊石各

７５％

股权完成后

，

桐

乡金石

、

桐乡磊石作为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

，

与振石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的日常交易将构成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

。

振石集团系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

，

目前住所为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复兴路

；

法定代表人为张毓强

；

注册资本为

１．９７

亿元人民币

；

经营范围为复合材料

、

玻璃纤维及复合材料

、

化工产

品

（

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

）、

新型建材

、

玻璃设备的制造

、

销售

。

①

桐乡磊石与浙江松阳明石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松阳明石

”）

之间的叶腊石矿石交易

桐乡磊石与振石集团控股子公司松阳明石一直存在供货关系

，

桐乡磊石向松阳明石采购部分叶腊石

矿石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桐乡磊石作为中国玻纤实际控制的企业

，

与松阳明石间的交易行为将构成公司的

关联交易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

，

桐乡磊石向松阳明石的叶腊石矿石采购金额合计为

１

，

１９３．０９

万元

，

采购价格参考市

场价格及桐乡磊石向其他同品位矿山采购价格确定

。

②

桐乡磊石与振石集团浙江宇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宇石物流

”）

之间的物流运输交易

桐乡磊石与振石集团控股子公司宇石物流一直存在物流运输交易

，

桐乡磊石委托宇石物流运输其生

产的叶腊石粉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桐乡磊石作为中国玻纤实际控制的企业

，

与宇石物流间的交易行为将构

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

，

桐乡磊石向宇石物流支付的运输费为

５５２．９６

万元

，

交易价格参考市场运输价格确

定

。

③

桐乡金石租赁振石集团的房屋及土地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桐乡金石与振石集团签署

《

房屋及土地租赁协议

》，

振石集团将位于桐乡市经济开

发区

１３

号的

６

，

６９３．３１

平方米土地及该宗土地上的共计建筑面积为

５

，

７７５

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桐乡金石

使用

。

双方约定

，

在振石集团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之前

，

振石集团将该等房屋及土地无偿租赁给桐乡金

石使用

；

在振石集团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之后

，

振石集团将按照

７３

万元

／

年的价格将该等房屋及土地

租赁给桐乡金石使用

；

租赁期限为

３

年

，

租赁期限届满后可以续租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桐乡金石作为中国

玻纤实际控制的企业

，

与振石集团的房屋租赁行为将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拟收购的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

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与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张毓强

、

周森林

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

（

２

）

偶发性关联交易

如前文所述

，

截至

《

股权转让协议

》

签署日

，

桐乡金石应收振石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１４

，

６１５．００

万元

，

桐

乡磊石应收振石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９

，

７５０．００

万元

，

两项合计

２４

，

３６５．００

万元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述应收

款项将构成公司对振石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应收款项

。

解决上述应收关联方款项的措施详见本公告之

“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之

（

一

）

关联交

易的主要内容中的

６

、

对于桐乡金石

、

桐乡磊石关联方欠款的保障措施

”。

该等解决措施能够有效保障桐乡

金石

、

桐乡磊石对振石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应收款项得以及时清偿

，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

六

、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事前就上述涉及的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事

，

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

获得了独

立董事的认可

；

独立董事认真审核后

，

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及公平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

：

１

、

本次收购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

，

减少关联交易

，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

有利于进一步增

强对上游资源和主要加工设备的控制力

，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公司在玻璃纤维行业的地位

，

符合公

司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

。

本次收购的标的股权定价参考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报告中所反映的资产评估值

，

遵循了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交易定价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２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桐乡金石

、

桐乡磊石与振石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将产生新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

主

要包括桐乡磊石向振石集团控股子公司浙江松阳明石矿业有限公司采购叶腊石矿石

、

桐乡磊石委托振石

集团浙江宇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其生产的叶腊石粉

、

桐乡金石租赁振石集团房屋及土地

。

上述关联

交易的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确定

，

合理

、

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

、

本次收购事项及新增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会议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要

求

。

关联董事张毓强

、

周森林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

董事会及关联董事不存在违反其义务

及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

。

本次收购事项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综上所述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收购依法

、

合规

、

有效

，

可以减少公司关联交易

；

转让价格参考评估

结果确定

，

定价客观

、

公允

；

本次收购为交易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

，

体现了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本

次收购事项及新增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合规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

本次收购及新增关联交易事项

。

七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按照

《

公司章程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的规定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审计委员会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

本次拟以现金收购港石控股持有的桐乡金石及桐乡磊石各

７５％

股权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

认为

：

本次收

购依法

、

合规

、

有效

，

有利于减少公司关联交易

、

增强公司独立性

，

是进一步做强做大核心业务的战略需

要

，

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对上游资源和主要加工设备的控制力

，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在玻璃纤维

行业的地位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定价参考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所反映的资产

评估值

，

遵循了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交易定价公允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八

、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港石控股在历史上不存在关联交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

公司向中国建材

、

振石集团

、

珍成国际

、

索瑞斯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合计

１５４

，

３６１

，

０００

股

，

购买其分别持有的巨石集团

１１．５０％

、

１１％

、

１８．５０％

、

８％

的股权

，

珍成国际与港石控股为受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企业

，

交易完成后

，

珍成国际持有公司

１０．０２％

的股权

。

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相关股权过户手续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

变更登记证明

》，

珍成国际新增股份已办理完毕股权登记手续

。

该次交易公

司收购巨石集团

４９％

的股权

，

巨石集团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不存在亏损的情形

。

九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二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

（

三

）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四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意见

（

五

）《

关于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

（

六

）《

关于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

（

七

）《

盈利补偿协议

》

（

八

）《

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天职京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１０７

号

）

（

九

）《

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天职京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１２７

号

）

（

十

）《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和评报

字

（

２０１２

）

第

ＢＪＶ２００５Ｄ００１

号

）

（

十一

）《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ＢＪＶ２００５Ｄ００２

号

）

（

十二

）《

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天职京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１０７－１

号

）

（

十三

）《

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天职京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１２７－１

号

）

特此公告

。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简称：中国玻纤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玻纤

”

或

“

公司

”）

股东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振

石集团

”，

振石集团持有公司

１８０

，

４２５

，

２６４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６８％

）

为其子公司振石集团东方特

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特钢

”）

在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１．５

亿元项目贷款已到期

归还

，

为此项目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的振石集团持有的中国玻纤

２１

，

５２２

，

２４０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解除质押

。

同日

，

振石集团将其持有的中国玻纤

３２

，

２８３

，

３６０

股股份重新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

为东方

特钢向该行申请的人民币

２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

股权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

截至目前

，

振石集团持有的中国玻纤

１８０

，

４２５

，

２６４

股股份已质押

１６５

，

９４６

，

５６０

股

。

特此公告

。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2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６

股票简称：浙富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以电话和短信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名

，

实到董事

１２

名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会议由董事长孙毅先生主持

，

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以

１２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回避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本

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

并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实施了该利润分配方案

，

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注册资本

、

股

本发生了相应变动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现对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

予以修订

；

同时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相关规定

，

对

《

公司章程

》

相应分红条款亦予以修订

。

《

章程修订对照表

》

及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以

１２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回避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详细内容及公司独立董事之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以

１２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回避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时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浙江富春江水

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星期一

）

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２

、

会议的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

３

、

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红旗畈工业功能区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

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邀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嘉宾

。

７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三

、

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

，

凭本人身份证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代理

人的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凭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法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

授

权委托书

、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

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不接

受电话登记

）。

４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５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红旗畈工业功能区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

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邮编

：

３１１５０４

，

传真号码

：

０５７１－６９９６９１２８

四

、

其他事项

１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

２

、

会议咨询

：

公司证券部

３

、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６９９６９１８８

，

联系人

：

黄根旺

、

张洲军

。

特此公告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

回执

回 执

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我 单 位

（

个 人

）

持 有

“

浙 富 股 份

” （

００２２６６

）

股 票

股

，

拟参加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出席人姓名

：

股东账户

：

股东名称

（

签字或盖章

）：

年 月 日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进行投票表决

，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

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

：

１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以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

下面的方框中打

“

√

”

为准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

（

签字盖章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富股份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孙毅先生关于其拟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１

、

增持人

：

孙毅

２

、

增持目的及计划

：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整体认识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

控股股东孙毅先生拟根据自身需要在未来

６

个月内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起计算

）

以自身名义通过

二级市场增持浙富股份

Ａ

股股份

，

计划累计增持数量

２０

万股以上

，

已发行总股份

１．００％

以下

。

３

、

增持方式

：

根据市场情况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二级市场增持

。

４

、

其它说明

：

公司控股股东孙毅先生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孙毅先生拟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的实施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

特此公告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天广消防 股票代码：

002509

告编号：

2012-026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

二

、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刊登了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

三

、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二

)

会议时间

：

2012

年

6

月

28

日

10:00

时

。

(

三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陈秀玉女士

。

(

四

)

会议召开地点

：

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公司二楼会议室

。

(

五

)

会议召开方式

：

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四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共

4

人

，

代表股份

12,460

万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2.30%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

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

五

、

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

表

决情况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其表决结果为

：

赞成

4

人

，

代

表股份

12,460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

无弃权票

。

符合

《

公司章程

》

中对此事项需要特别决议通过的要求

。

《

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

已刊载在

2012

年

6

月

12

日的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

com.cn

）

上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其表决结果为

：

赞成

4

人

，

代表股份

12,460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无反对票

；

无弃权票

。

符合

《

公司章程

》

中

对此事项需要特别决议通过的要求

。

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已刊载在

2012

年

6

月

12

日的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

发表如下意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

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

七

、

备查文件

(

一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

二

)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2012-030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股东袁永刚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4,568,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27.23%

。

6

月

28

日

，

本公司接到通知

，

袁永刚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将上述股权中的

62,200,000

股质押给江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

截止

2012

年

6

月

28

日

，

袁永刚累计质押本公司股票

86,2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45%

。

特此公告

。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